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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王郁雅

電話：2991111-8729

電子信箱：tnchish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二)字第10809942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994234BTB_ATTCH1.pdf、0994234BTB_ATTCH2.ods、

0994234BTB_ATTCH3.ods、0994234BTB_ATTCH6.ods、0994234BTB_ATTCH5.pdf)

主旨：本市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，務請

於本(108)年9月19日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國民中小學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作業要點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補助說明如下：

(一)就讀本市市立國民中、小學之學生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

一者：

１、經本市區公所或社會局證明低收入戶之學生。

２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社政單位開立經濟弱勢需扶助之核

定文件之學生(含「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

助」、「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」、「身

心障礙者生活費用補助」、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」

等，惟村里長清寒證明不包括在內)。

３、家庭突發因素致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生(由導師開立證

明書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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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無證明文件，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清寒確實無力支付

午餐費之學生(由導師開立證明書)。

(二)補助標準：依學校午餐收費標準核實補助。

(三)送件期限及資料：

１、本學期補助款依會計年度分2期撥款。

２、第1期：檢附108學年度第1學期午餐調查表正本、午餐

補助名冊影本（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職章）及108年

度8至12月補助款之領款收據、經費收支清單，於108

年9月19日前向本局(學輔校安科)提出申請，俾依會計

程序辦理經費核撥及核銷。

３、第2期：檢送109年1月份補助款之領款收據及經費收支

清單，送件時間另案公告。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請針對原住民及其他經濟較不利之學生，積極透過導師

家訪協助申請旨案補助，使其安心就學。學期中因家庭

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者，統整後於學期結束前(至遲

於109年1月6日前)函報本局申請。

(二)學校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應審查申請本補助之學生身

分、事實及其他申請條件，於其請領原因消失後，足以

繳交午餐費時，應予停止補助。本補助款不得與民間捐

助及其他相關補助款之伙食費或餐費重複，且不得將多

的補助改列其他時段用餐，請向家長及學生等加強宣

導。

(三)本補助款未撥付前，學校不得要求學生先行墊繳午餐

費；無此類學生或已接受捐助不需申請補助之學校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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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午餐調查表內註明後回報。

(四)午餐補助名冊正本、證明文件及審查會議記錄留校備

查。

四、原始憑證依審計處相關規定辦理，並請加強內部審核，妥

為保管相關原始憑證，以備查核。

五、檢附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作業要

點」、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調查表、午餐費補助名冊、經

費收支清單及勾稽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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